
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026 年博士研究生

（全日制）招生录取工作实施细则

根据学校《关于做好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

结合医院《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方案》，现就医院 2026 年博士研

究生招生录取工作实施细则通知如下：

一、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

按照学校规定要求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，全面负责本单位研

究生招生工作，对我院的招生全过程进行监督，受理并答复考生投诉。

二、考核流程及要求

（一）初审（满分 100 分）

初审采取“考生撰写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计划，专家组评分”的方

式进行。考生要提交“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计划”。

学院成立专家组结合考生的学术背景、硕士研究生期间的工作、

综合能力、专家推荐信、学术成果等进行资格审核，择优确定参加考

核考生名单。对提交材料有学术不端行为的考生，一经发现按作弊处

理。初审不合格的考生不能进入综合考核。按报录比不超过 3:1 确定

进入综合考核阶段的考生名单，并将于医院官网予以公布。

（二）综合能力考核

1. 考核内容（满分 200 分）

主要考核考生对本学科前沿知识及最新研究动态掌握情况以及

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。考生一般需准备 PPT，

内容包括：基本情况（包括本人的学习工作经历、学术成果汇总）、



研究工作汇报（可结合硕士期间的研究内容或自选以前从事过的研究

项目）、科研计划汇报等。

（1）专业能力（占 100 分）：主要包括：①专业知识结构、科研

思维；②科研潜质、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；③实验技能或临床技能等

方面的内容。

（2）综合素质（占 100 分）：主要包括：①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

考核；②事业心、责任感、纪律性（遵纪守法）、协作性和心理健康

情况；③沟通能力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情况；④人文素养；⑤举止、

表达及文明礼仪等。

（三）录取

1. 录取的基本原则是按照每个导师招生计划数，依据总成绩的

排名录取。

2. 拟录取的考生，初审成绩不低于 60分，总成绩不低于 180 分。

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录取：

（1）不按规定参加考核；

（2）考核成绩不合格；

（3）政审不合格；

（4）体检不合格或不参加体检；

（5）文件要求所规定的，其他不符合录取条件者。

（四）考核时间及地点

按学校限定时间执行，具体时间、地点将另行通知，请各考生务

必保证联系电话畅通，接到通知后携本人身份证、硕士毕业证（应届



生出示学生证）、硕士学位证、英语水平证书等相关证明的原件及须

递交的相关纸质档材料到指定地点按时报到、参加考核。

考生档案材料清单

（1）博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信息简表。

说明：表格在网报生成后打印，需填写完整本人自述，由考生所

在单位签署意见（应届生可由所在院系所科教部门签署推荐意见，往

届生需由单位人事部门签署推荐意见）并盖章，最后由考生在“承诺”

事项签名确认。报名信息简表缺失上述内容的，视为报名无效。

（2）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（正反面复印在 A4纸，并签名）。

（3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(或相当专业技术职

称的专家)书面推荐书（一式两份均须原件，即每位专家两份，共四

份），需推荐专家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盖章。

（4）硕士课程学习成绩单原件，如教务系统直接打印须彩色打

印。

（5）硕士学位论文摘要（应届生提供硕士学位论文简介及研究

进展,需导师签名）。

（6）硕士毕业证、硕士学位证复印件各一份（应届生交学生证

复印件）。

（7）硕士学籍/学历在线认证报告（同等学力获硕士学位的提供

学位鉴定报告），有效期需到 2026 年 6月（过期后可补交）。

（8）本科毕业证、学士学位证复印件各一份。



（9）本科学历认证报告复印件（无本科学历的提供专科学历认

证）。

（10）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(需负责人签名和政审单位盖章)。

（11）英语水平证明材料（如 CET、TOEFL、IELTS 等的证书复印

件或成绩单）。

（12）获奖证书或其他可以证明考生科研能力和水平的证明材料

(发表论文等)。

（13）定向生证明（报考定向生的由所在单位开具）。

（14）报考临床医学（专业学位）的考生还需提供：应届专业学

位硕士研究生须提供由培养单位开具的已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

证明 1 份（本校研究生由各医院开具）；往届硕士研究生须提供执业

医师资格证书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；没有参加住院医师规

范化培训的，还要提供“主治医师（及以上）职称资格证书”。

（15）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计划。

三、联系方式

1.联系人:向老师

2.电话:020-81292196

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

2026 年 3 月 3日


